
   

檔號︰ Ex Co CR 4 /1 1 36 / 81 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行政會議成員申報須登記的利益  

引言  

  在 二零 一二年 六月十 二日 的會議 上 ，行 政會 議 建 議 ，行政長

官指令 應採納下文第 5 及 10 段所述對行政會議成員每年申報須登記

利益規定的擬議修訂。  

理據  

2 .   鑑 於 在 早 前 有 一 名 行 政 會 議 成 員 誤 解 申 報 須 登 記 利 益 的 規

定，政府當局承諾對有關規定進行檢討。  

須考慮的 相關因素  

3 .   市 民對 行政會 議成 員 的行 為和表 現，期 望甚 高。為 維持公眾

對 申 報 制 度 的 信 心 ， 當 局 在 考 慮 有 關 制 度 的 任 何 擬 議 修 訂 時 ， 須 考 慮

多項因素，其中包括  —  

( a )  不 應 建 議 放 寬 現 行 的 登 記 規 定 ， 並 應 避 免 令 人 感 到

有所放寬；  

( b )  對 登 記 利 益 規 定 作 出 的 任 何 修 改 ， 必 須 合 理 及 切 實

可行，不應 對議員構成繁重的責任 ；及  

( c )  應 向 議 員 提 供 清 晰 指 引 ， 以 便 他 們 遵 守 經 修 訂 的 規

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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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規定 的修訂  

4 .   根 據原 先的申 報規定 ， 行 政會議 成員在 委任 之初及 其後每一

年 ， 均 需 填 寫 《 行 政 會 議 成 員 每 年 須 登 記 的 個 人 利 益 》 (《 登 記 》 )，

申 報 其 須 予 登 記 的 個 人 利 益 。 成 員 所 申 報 的 利 益 如 有 變 更 ， 須 在 變 更

有 效 日 期 起 計 算 的 14 天 內 通 知 行 政 會 議 秘 書 。 有 關 申 報 會 上 載 行 政

會議網址，供公眾查閱。  

5 .   此 項規定 現已 修訂， 以 清楚 說明 除了 已 申報 的利 益的 變更 之

外 ， 亦 須 就新 擁 有 的 利 益 作 出 通 知 。 就 本 港 以 外 地 區 擁 有 的 土 地 和 物

業 ， 則 須 在 變 更 有 效 日 期 起 計 算 的 28 天 內 作 出 通 知 ， 以 讓 行 政 會 議

成員有較合理的時間 作出有關通知。  

《登記》 第 4 部分的新註釋  

土地及物業利益申報規定  

6 .   《登記》原先第 4 部分載列 行政會議成員須予登記的土地及

物業利益如下  —  

 「 在 本 港 或 本 港 以 外 地 區 擁 有 的 土 地 及 物 業 ， 包 括

用 作 自 住 者 。 以 成 員 配 偶 、 子 女 或 其 他 人 士 或 公 司

名 義 擁 有 的 土 地 或 物 業 ， 但 實 際 由 成 員 所 有 ； 或 有

關 土 地 或 物 業 雖 非 成 員 所 有 ， 但 成 員 在 其 有 實 際 利

益 (例 如 租 金 收入 )者 ， 均 須申 報 。但毋 須 提 供土 地 或

物業的詳細地址。」  

透過公司持有的土地或物業利益  

7 .   雖然《登記 》第 4 部分並無訂明，但實際上，行政會議成員

如 透 過 某 公 司 持 有 土 地 或 物 業 利 益 ， 則 基 於 其 持 有 該 公 司 股 份 而 對 有

關 的 土 地 或 物 業 擁 有 實 際 利 益 ， 他 們 一 般 都 會 登 記 有 關 利 益 。 在 《 登

記 》 內 述 明 這 項 規 定 ， 可 使 該 規 定 更 明 確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對 於 在 某 公 司

(例 如 直 接 持 有 或 透 過 附 屬 公 司 持 有 土 地 或 物 業 的 上 市 公 司 )擁 有 相 對

少 數 股 份 的 行 政 會 議 成 員 ， 假 如 要 求 他 們 登 記 該 等 土 地 或 物 業 利 益 ，

則 未 必 切 實 可 行 且 無 甚 意 義 ， 尤 以 這 些 公 司 的 正 常 業 務 涉 及 頻 繁 的 土

地或物業買賣的情況為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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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 可 供參 考的是 ，立法 會議 員的申 報制度 訂明 ，對於 透過某公

司持有的土地或物業利益，議員如持有該公司的控制權或超過 5 0 %的

股份，即須登記該等利益。  

透過信託持有的土地或物業利益  

9 .   《登記》 第 4 部分訂明，透過信託持有的土地或物業的實際

利 益 須 予 登 記 。 然 而 ， 在 稱 為 「 全 權 信 託 」 的 安 排 下 ， 委 託 人 將 信 託

資 產 的 所 有 投 資 、 管 理 及 處 置 事 宜 交 由 受 託 人 全 權 負 責 (無 權 獲 告 知

該 等 資 產 的 詳 情 )， 而 受 託 人 按 照 信 託 契 約 的 條 文 行 事 ； 在 這 種 情 況

下 ， 要 求 身 為 這 種 全 權 信 託 的 受 益 人 的 行 政 會 議 成 員 登 記 由 該 信 託 持

有 的 土 地 或 物 業 資 產 ， 未 必 切 實 可 行 ， 亦 未 必 有 需 要 。 如 屬 此 情 況 ，

成員申報該信託的存在已經足夠。  

《登記》第 4 部分的新註釋  

1 0 .   為解決上文第 7 及 9 段所述 事宜，《登記》第 4 部分中「實

際利益」 一詞 現加入以下 註釋， 以澄清並修訂有關規定  —  

「註釋：  

( 1 )  凡 土 地 或 物 業 利 益 以 一 間 純 粹 用 以 持 有 一 項 或 多 項

土 地 或 物業 利 益的公 司 (「 持 有 物業工 具 」 )的 名 義 持

有，在以下情況須予登記  —  

( a )  議 員 控 制 該 「 持 有 物 業 工 具 」 (包 括 控 制 董

事局的成員組合 )；或  

( b )  議 員 直 接 持 有 該 「 持 有 物 業 工 具 」 的 股

份 ， 或 透 過 一 間 或 多 間 公 司 (「 中 介 公 司 」 )

間 接 持 有 該 「 持 有 物 業 工 具 」 的 股 份 ， 而

所 有 有 關 中 介 公 司 均 純 粹 用 以 直 接 或 間 接

持 有 「 持 有 物 業 工 具 」 的 股 份 及 土 地 或 物

業 利 益 (如 有 )， 不 論 議 員 持 有 股 份 的 百 分

比為何。  

( 2 )  凡 土 地 或 物 業 利 益 由 上 文 註 (1 )所 述 以 外 的 公 司 或 任

何 其 他 團 體 ( 包 括 房 地 產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或 商 業 信

託 )  (在 本 註 釋 中 統 稱 「 團 體 」 )持 有 ， 在 以 下 情 況 須

予登記  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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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議 員 直 接 或 間 接 控 制 有 關 團 體 (包 括 控 制 董

事局的成員組合或受託人 )；  

( b )  議 員 直 接 或 間 接 有 權 在 有 關 團 體 的 股 東 大

會中行使 33 %或以上的投票權；或  

( c )  議 員 直 接 或 間 接 持 有 有 關 團 體 33 %或 以 上

的已發行 股本或基金單位。  

( 3 )  為 免 生 疑 問 ， 特 此 說 明 ： 對 於 以 「 持 有 物 業 工 具 」

持 有 的 土 地 或 物 業 利 益 ， 即 使 所 涉 及 的 中 介 公 司 並

非 純 粹 用 以 持 有 土 地 或 物 業 利 益 ， 若 議 員 對 有 關 中

介 公 司 的 控 制 權 或 在 有 關 中 介 公 司 擁 有 的 利 益 符 合

上 文 註 (2 )所 述 情 況 ， 則 議 員 仍 須 登 記 其 對 有 關 土 地

或物業擁有的利益。  

( 4 )  凡 議 員 的 土 地 或 物 業 利 益 是 作 為 信 託 (房 地 產 投 資 信

託 基 金 或 商 業 信 託 以 外 者 )受 益 人 而 持 有 ， 若 議 員 對

受 託 人 就 關 於 獲 取 或 處 置 有 關 土 地 或 物 業 的 決 定 有

權 利 或 控 制 權 ， 又 或 議 員 有 權 獲 告 知 有 關 信 託 所 擁

有 土 地 或 物 業 的 詳 情 ， 則 有 關 利 益 以 及 有 關 信 託 所

持 有 的 土 地 或 物 業 ， 須 予 登 記 。 在 其 他 情 況 下 ， 議

員只須登記該信託的存在。  

( 5 )  透 過 公 司 或 信 託 持 有 的 土 地 或 物 業 利 益 ， 倘 不 屬 上

文註 (1 )至 (4 )所指明者，則無須登記。  

( 6 )  對 於 某 項 利 益 是 否 須 予 登 記 ， 議 員 如 有 疑 問 ， 可 向

行政會議秘書處徵詢意見。」  

1 1 .   註 ( 1 )指 明 在 何 種 情 況 下 ， 透 過 屬 「 持 有 物 業 工 具 」 的 公 司

持 有 的 土 地 或 物 業 利 益 須 予 登 記 。 實 際 上 ， 行 政 會 議 成 員 如 透 過 所 謂

「 空 殼 公 司 」 或 一 系 列 「 空 殼 公 司 」 持 有 土 地 或 物 業 利 益 ， 則 不 論 成

員在有關公司持有多少股份，有關利益均須予登記。  

1 2 .   註 ( 2 )及 (3 )訂 明 在 何 種 情 況 下 ， 透 過 並 非 「 持 有 物 業 工 具 」

的 公 司 (例如 上市公 司 )或 任何 其他團 體 (例 如房 地產投 資 信託 基金 或 商

業 信 託 )持 有 的 土 地 或 物 業 利 益 ， 須 予 登 記 。 基 本 上 ， 凡 土 地 或 物 業

利 益 是 透 過 上 述 公 司 或 團 體 持 有 ， 而 該 公 司 或 團 體 由 行 政 會 議 成 員 控

制，又或成員可行使該公司或團體 33 %或以上的投票權或 擁有 33 %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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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上 的 股 份 ／ 基 金 單 位 ， 則 有 關 的 土 地 或 物 業 利 益 須 予 登 記 。 「 33 %

或 以 上 」 是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 採 用 的 準 則 ， 這 是 用 以 決 定 證 券 及 期

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成 員 是 否 須 就 「 有 聯 繫 者 」 申 報 利 益 的 其 中 一 項 因

素 。 該 條 例 也 提 述 「 投 票 權 」 *。 該 條 例 附 表 1 在 「 有 聯 繫 者 」 的 定

義中亦採用了對「直接或間接」擁有土地或物業的提述 。  

1 3 .   註 (4 )訂 明 ， 如 行 政 會 議 成 員 以 信 託 受 益 人 身 分 持 有 土 地 或 物

業 利 益 ， 則 只 在 成 員 對 受 託 人 就 獲 取 或 處 置 有 關 土 地 或 物 業 所 作 的 決

定 擁 有 權 利 或 控 制 權 ， 又 或 成 員 有 權 獲 告 知 有 關 土 地 或 物 業 詳 情 的 情

況下，才須登記有關利益。  

1 4 .   註 (5 )澄 清 ， 透 過 公 司 或 信 託 持 有 的 土 地 或 物 業 利 益 ， 倘 不 屬

註 (1 )至 (4 )所指明者，則無須登記。  

1 5 .   註 (6 )建 議 ， 行 政 會 議 成 員 如 有 疑 問 ， 可 向 行 政 會 議 秘 書 處 尋

求澄清。  

1 6 .   經修訂的《登記》載於附件。  

宣傳安排  

1 7 .   我們已在 二零一二年六月十 二日發出新聞稿， 並安排發言人回

答查詢。  

1 8 .   如 對 本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致 電 28 10  27 96與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何

仲華女士聯絡。  

 

 

行政長官辦公室  

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二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
 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並沒有明文訂明，在多層公司的情況下應如何計算投票權的百

分比。如土地或物業由行政會議成員可能有間接投票權的公司持有，則以簡單的數

學形式計算間接持有權的百分比，是合理做法。舉例來說，倘成員在 A 公司有 50%

的投票權，而 A 公司在 B 公司有 70%的投票權，則 B 公司作出的土地或物業交易

須予申報 (50% x 70% = 35%)。  



   

附件  

 

行政會議成員每年須登記的個人利益  

 

成員姓名：           

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  內容  

1. 公共或私營公司的受薪董 事

職位  

 

[註：   

(a) 「受薪董事職位」包括所 有

獲得薪金、酬金、津貼或 其

他實惠的董事職位。  

 

(b) 請列出有關公司的名稱， 並

簡略說明每間公司的業務 性

質。  

 

(c) 本港及本港以 外公司的 受 薪

董事職位均須予以登記。  

 

(d) 以法團名義出任董事的受 薪

董事職位亦須予以登記。  

 

(e) 若為某公司的受薪董事， 則

在同一集團的附屬或聯營 公

司擔任的所有董事職位， 無

論 是 否 受 薪 ， 亦 須 予 以 登

記。 ] 

 

 

註 ：  如 本 表 格 沒 有 足 夠 空 位 填 寫 須 登 記 的 資 料 ， 行 政 會 議 成 員 可 附 加 紙 張

填 寫 ， 但 須 在 各 附 頁 簽 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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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  內容  

2. 受薪工作、職位、行業、 專

業等  

 

[註：   

(a) 請說明工作、職位、行業 或

專業的名稱。  

 

(b) 凡獲得薪金、酬金、津貼 或

其他實惠的工作、職位、 行

業或專業，均屬 「受薪 」 性

質。  

 

(c) 「受薪職位」包括所有「 受

薪」公職。  

 

(d) 議員若以顧問身分擔任受 薪

職位，應在登記冊內說明 顧

問工作的性質，例如：「 管

理 顧 問 」 、 「 法 律 顧 問 」

等。  

 

(e) 所有在香港及香港以外的 受

薪工作均須予以登記。 ] 

 

3. 如以上須登記的利益包括 行

政會議成員所提供的個人 服

務，而這些個人服務是因 其

行政會議成員身分而引致 ，

或與這個身分有任何形式 的

關係，則請說明服務對象 的

姓名或名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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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  內容  

4. 在本港或本港以外地區擁 有

的土地及物業，包括用作 自

住者。以成員配偶、子女 或

其他人士或公司名義擁有 的

土地或物業，但實際由成 員

所有；或有關土地或物業 雖

非成員所有，但成員在其 有

實際利益
[見 註 釋 ( 1 )至 ( 6 ) ]

(例如

租 金 收 入 )者 ， 均 須 申 報 。

但毋須提供土地或物業的 詳

細地址。  

 

5. 據行政會議成員所知，如 其

本 人 ， 或 連 同 其 配 偶 或 子

女，或代表其配偶或子女 持

有 公 司 (包 括 上 市 和 非 上 市

者 ) 或 其 他 團 體 的 實 益 股

份，而這些股份的面值超 過

有關公司或團體已發行股 本

的百分之一，請說明公司 或

團體的名稱。  

 

6. 公眾理解為屬須申報利益 的

理事會、委員會或其他機 構

(例 如 ： 香 港 總 商 會 、 地 產

建設商會等 )的成員身分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日期：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簽署：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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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釋：  

 

(1)  凡 土 地 或 物 業 利 益 以 一 間 純 粹 用 以 持 有 一 項 或 多 項 土 地 或 物 業

利 益 的 公 司 (「 持 有 物 業 工 具 」 )的 名 義 持 有 ， 在 以 下 情 況 須 予

登記  –  

(a) 議 員 控 制 該 「 持 有 物 業 工 具 」 (包 括 控 制 董 事 局 的 成 員

組合 )；或  

(b) 議 員 直 接 持 有 該 「 持 有 物 業 工 具 」 的 股 份 ， 或 透 過 一 間

或 多 間 公 司 (「 中 介 公 司 」 )間 接 持 有 該 「 持 有 物 業 工

具 」 的 股 份 ， 而 所 有 有 關 中 介 公 司 均 純 粹 用 以 直 接 或 間

接 持 有 「 持 有 物 業 工 具 」 的 股 份 及 土 地 或 物 業 利 益 (如

有 )，不論議員持有股份的百分比為何。  

(2) 凡 土 地 或 物 業 利 益 由 上 文 註 (1)所 述 以 外 的 公 司 或 任 何 其 他 團 體

(包 括 房 地 產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或 商 業 信 託 ) (在 本 註 釋 中 統 稱 「 團

體」 )持有，在以下情況須予登記  –  

(a) 議 員 直 接 或 間 接 控 制 有 關 團 體 (包 括 控 制 董 事 局 的 成 員

組合或受託人 )；   

(b) 議 員 直 接 或 間 接 有 權 在 有 關 團 體 的 股 東 大 會 中 行 使 33%

或以上的投票權；或  

(c) 議 員 直 接 或 間 接 持 有 有 關 團 體 33%或 以 上 的 已 發 行 股 本

或基金單位。  

(3) 為 免 生 疑 問 ， 特 此 說 明 ： 對 於 以 「 持 有 物 業 工 具 」 持 有 的 土 地

或 物 業 利 益 ， 即 使 所 涉 及 的 中 介 公 司 並 非 純 粹 用 以 持 有 土 地 或

物 業 利 益 ， 若 議 員 對 有 關 中 介 公 司 的 控 制 權 或 在 有 關 中 介 公 司

擁 有 的 利 益 符 合 上 文 註 (2)所 述 情 況 ， 則 議 員 仍 須 登 記 其 對 有 關

土地或物業擁有的利益。  

(4) 凡 議 員 的 土 地 或 物 業 利 益 是 作 為 信 託 (房 地 產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或 商

業 信 託 以 外 者 )受 益 人 而 持 有 ， 若 議 員 對 受 託 人 就 關 於 獲 取 或 處

置 有 關 土 地 或 物 業 的 決 定 有 權 利 或 控 制 權 ， 又 或 議 員 有 權 獲 告

知 有 關 信 託 所 擁 有 土 地 或 物 業 的 詳 情 ， 則 有 關 利 益 以 及 有 關 信

託 所 持 有 的 土 地 或 物 業 ， 須 予 登 記 。 在 其 他 情 況 下 ， 議 員 只 須

登記該信託的存在。  

(5) 透 過 公 司 或 信 託 持 有 的 土 地 或 物 業 利 益 ， 倘 不 屬 上 文 註 (1)至

(4)所指明者，則無須登 記。  

(6) 對 於 某 項 利 益 是 否 須 予 登 記 ， 議 員 如 有 疑 問 ， 可 向 行 政 會 議 秘

書處徵詢意見。  

 


